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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起本校約用工作人員特別休假計算說明 

106.1.4 

一、 緣起 

(一) 依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38 條規定，除新增勞工年資滿 6 個

月，未滿 1 年者，核給特別休假 3 天，並上調其他年資之特

休天數外，因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未休日數，雇主應發給

工資。上開規定，自 106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二) 為符合新修正勞基法規定，並利休假年度之特休日數結算作

業，本校約用工作人員（人事室列管）自 106 年 1 月 1 日起

特別休假年度由「曆年制」改採依到職日計算： 

計算方式 特休年度起迄計算 

曆年制 當年度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依到職日 依個人到職日滿符合特休年資之日起至次一滿符

合特休年資之日前。(如：105.7.1 到職者，於

106.7.1 年資滿 1年，自同日起至 107.6.30 止核

給 7天） 

(三) 自 106 年 1 月 1 日起，約用工作人員於特休年度內未休完之

日數，將於特休年度結算後核發薪資。  

二、調整作法 

 為利新舊特別休假制度銜接，106 年約用工作人員特休日數之計

算及核給，按新舊勞基法規定、曆年制（年資採計至 105.12.31）

及個人到職日計算，分階段核給如下(請參範例，如附錄 1） 

（一）年資滿半年，未滿1年者（指105.1.2後到職，算至105.12.31

止）：依新法，第 1 階段自 106.1.1 起，核給特休 3 日；

第 2 階段，依到職日計算自滿 1 年之日起，核給 7 日。 

（二）年資滿 1年以上者(含滿 1年者)（指 105.1.1 以前到職者，

算至 105.12.31 止）： 

除於 106 年 1 月滿整數特休年資者(如滿 1 年、滿 2 年…依

此類推)，於 106.1.1 日起，依新法標準核給特休日數外，

餘依下列原則核給: 

1. 第 1 階段(106 年 1 月 1 日核給特休日數) 

(1) 結算曆年制之特休日數(年資採計至 105.12.31 止）：

依舊法計算工作年資及特休日數，再按 106 年改依到

職日前之在職比例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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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給 106.1.1 新法實施後增給日數：依新舊法比較之

日數差額(對照表，如附錄 2) 

(3) 上述(1)和(2)之特休日數總計，即為 106 年改採個人

到職日計算前可使用之特休天數。  

2. 第 2 階段(依滿到職日起核給) 

      依到職日計算，於 106 年任職滿符合特休年資之日起，依新

法核給。 

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上述於特休年度內未休畢日數，將於結算後依規定核發薪

資，人事室將另通知。 

（二）因應新修正勞基法規定，本校線上差勤系統及相關 e 化系

統功能，刻請計資中心協助增修相關功能，尚須時日，如

有相關異動訊息，人事室將不定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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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範例 

 

106 年特休日數 
第 1 階段給假 

(106.1.1 核給) 

第 2 階段給假 

(滿到職日起核給) 
案

例 
到職日 到職日至

105.12.31

止休假年

資 

計算方式 請休期間 計算方式 請休期間 

1 105.1.2 
滿半年、 

未滿 1年 
3 日(依新法) 106.1.1 

自 106.1.02

起滿 1年，核

給 7日 

106.1.2 至

107.1.1 

2 105.1.3 
滿半年、 

未滿 1年 
3 日(依新法) 

106.1.1 至

106.1.2 

自 106.1.3 起

滿 1年，核給

7日 

106.1.3 至

107.1.2 

3 105.1.1 滿 1 年 7 日(依新法) 
106.1.1 至

106.12.31 
  

4 103.7.01 
滿 2 年、 

未滿 3年 

1. 結算曆年制:依舊法

計算工作年資及特

休日數，再按 106

年改依到職日前之

在職比例核算:3.5

日(7 日*6/12=3.5

日) 

2. 按新/舊法差額:加

給 3 日 

 (10 日-7 日=3 日)

3. 總計可休日:6.5 日

106.01.01至

106.6.30 

自 106.7.1 起

滿 3年，核給

14 日 

106.7.1 至

107.6.30 

5 104.5.1 
滿 1 年、未

滿 2年 

1. 結算曆年制:依舊法

計算工作年資及特

休日數，再按 106

年改依到職日前之

在職比例核算:2.5

日 (7日*4/12=2.5

日) 

2. 按新/舊法差額:0日

(均為 7 日) 

3. 總計可休日:2.5 日

106.1.1 至

106.4.30 

自 106.5.1 起

滿 2年，核給

10 日 

106.5.1 至

107.4.30 

註:106 年起本校約用工作人員於特休年度未休完日數，將於結算後依規定

核發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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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修法前後特休日數差額對照表 

★修法前後特休日數差額比較: 

         特休日數 

年資 
修法前 

修法後 

(106.1.1 生效) 

修法後 

增加日數 

6 個月至未滿 1年 ０ ３ +3 

1 年 ７ ７ 0 

2 年 ７ １０ +3 

3 年 １０ １４ +4 

4 年 １０ １４ +4 

5 年 １４ １５ +1 

6 年 １４ １５ +1 

7 年 １４ １５ +1 

8 年 １４ １５ +1 

9 年 １４ １５ +1 

10 年 １５ １６ +1 

11 年 １６ １７ +1 

12 年 １７ １８ +1 

13 年 １８ １９ +1 

14 年 １９ ２０ +1 

15 年 ２０ ２１ +1 

16 年 ２１ ２２ +1 

17 年 ２２ ２３ +1 

18 年 ２３ ２４ +1 

19 年 ２４ ２５ +1 

20 年 ２５ ２６ +1 

21 年 ２６ ２７ +1 

22 年 ２７ ２８ +1 

23 年 ２８ ２９ +1 

24 年 ２９ ３０ +1 

25 年 ３０ ３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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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基法第 38 條-特別休假年資及日數規定 

修法前 修法後(106.1.1 生效) 
勞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

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依左列規定 
給予特別休假： 
一、1年以上 3年未滿者 7日。 
二、3年以上 5年未滿者 10 日。 
三、5年以上 10 年未滿者 14 日。 
四、10 年以上者，每 1年加給 1日，

加至 30 日為止。 

勞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

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列規定給予 
特別休假： 
一、6個月以上 1年未滿者，3日。 
二、1年以上 2年未滿者，7日。 
三、2年以上 3年未滿者，10 日。 
四、3年以上 5年未滿者，每年 14 日。

五、5年以上 10 年未滿者，每年 15 日。

六、10 年以上者，每 1年加給 1日，

加至 30 日為止。 
 


